
民國106年6月20日

臺南市第七期麻豆工業區市地重劃

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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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4：20～14：40 簽到

14：40～14：50 主席致詞

14：50～15：10 簡報進行

15：10～16：00 意見交流

16：00 會議結束

會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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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前言：

一. 計畫內容概要

二. 公共設施負擔

三. 重劃工程項目

四. 重劃費用負擔

五. 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六. 重劃程序

七. 重劃分配原則

八. 參與重劃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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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座談會於105年10月5日與105年10月6日
召開後，重劃計畫書於105年11月21日送
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105年12
月15日送請內政部審議。

2.因埤頭大排等位置重新套繪成果，本府都
市發展局於106年2月2日召開都市計畫變
更研商會議，會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
，原重劃計畫書送審案撤回。

前言：重新召開本次座談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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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重新召開本次座談會說明

3.後續細部計畫變更案，106年5月23日經臺
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0次會議決議，請
都發局舉辦剔除區異動說明會後通過，都
發局於106年6月5日舉辦完成異動地主說
明會。

4.本局依據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及上次座談會
地主提出意見修訂重劃計畫書，於106年6
月20日重新召開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
會，並預計106年7月4日提送市地重劃委
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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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概要(一)

設廠需求

原台南縣於各工業園

區計畫推動下，已逐

漸轉型為科技工業重

鎮。

發展停滯

麻佳路以北地區計畫

道路尚未完全開闢，

致使土地未能有效利

用，影響廠商進駐意

願，造成發展停滯。

經整合地方意見，

調整重劃範圍，以

利推動後續市地重

劃作業。

工業區計畫檢討
，規定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吸引

麻豆工業區

重新檢討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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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概要(二)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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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概要(三)

本案市地重劃範圍之土地坐

落於臺南市麻豆區，主要涵

蓋部分為大山腳段、麻豆口

段、埤頭段，面積約為

110.84公頃，惟實際工作範

圍應以變更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完成法定程序之公告及地

籍整理後地政機關所載地籍

資料為準。

重劃區四至
東至麻豆交流道西側農業區

西側略以海安路

南迄麻佳路

北至麻學路

市地重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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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概要-異動對照圖

106年5月23日市都委會議-細計圖說105年10月5日.6日座談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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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概要-修正前後負擔對照表

項目
修正前臺南市第七期麻豆工
業區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

(105年10月)

修正後臺南市第七期麻豆工
業區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

(106年6月)

面積(m²) 1,108,300 1,108,400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m²) 209,800 207,900

抵充土地面積(m²) 4,190.70 4,190.70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
比率(%)

18.62 18.45

費用內容

工程費用
(萬元)

203,263 187,210

重劃費用
(萬元)

30,979 24,329

貸款利息
(萬元)

24,508 13,140

小計(萬元) 258,750 231,329

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16.74 14.96

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35.36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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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概要(四)

都市計畫規劃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分區及用地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第二種甲種工業區 26.06 23.51

第二種乙種工業區 63.43 57.23

小計 89.50 80.74

公共設施

共同負擔

公園用地 4.53 4.09

廣場用地 0.75 0.68

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15 0.13

道路用地 15.36 13.86

非共同負擔 變電所用地 0.55 0.50

小計 21.34 19.26

總計 110.84 100.00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甲種工業區

第一種 70 210

第二種 70 270

乙種工業區

第一種 70 210

第二種 70 270
註 :本重劃區重劃後劃設為第二種甲種工業區及第二種乙種工業區(容積率提升至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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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負擔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207,900－4,190.70

1,108,400－4,190.70

＝
203,709.3

1,104,209.3

＝

＝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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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劃工程項目

重劃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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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本案土地所有權人費用負擔：

項 目 金額(萬元) 備 註

工程費用 187,210

重劃費用
地上物補償費 24,329

依都市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

重劃業務費 6,650

利息費用 13,140
依現金流量表分6年，以平均年利率
2.55%計算

合 計 231,329

註：初步估算，未來應以經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計畫書及臺南市

政府公告之負擔總計表內容為準

四、重劃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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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劃費用負擔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87,210 + 30,979 + 13,140

1.4 × (1,108,400㎡－4,190.7㎡)

231,329

1,545,893.02

＝ 14.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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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註：1.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計算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2.初步估算，未來應以經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計畫書及臺南市政府

公告之負擔總計表內容為準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總平均
負擔比率約

18.45%

14.96%

33.41%
預估值

五、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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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選範圍及研
擬重劃計畫書

104.8~105.9

委託工程專案管
理與設計監造
105.7~105.12

重新召開座談會
、重劃計畫書報
核106.6~106.12

公告重劃計畫書
及舉行說明會

107.1~107.2

工程發包、施工
、履約管理
107.3~109.9

重劃前後地價
查估

107.6~107.12

地上物查估及償
費公告與發放

106.10~107.10

工程基本規劃、
細部設計成果提
送及審定

106.3~107.9

計算負擔及分配
設計、公告與異
議處理

108.1~108.12

工程驗收及移
交接管

109.9~110.3

換發書狀、土地
點交及製作負擔
總費用證明書

109.7~110.6

抵費地標讓售、
辦理財務結算

110.7~110.12

六、重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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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為基本原則，遇公共設施用地或未達原

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調整分配之。

2. 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且各宗土地面積已達原街廓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者，應逐宗各別分配。

3. 未達原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面積較大者集中分配。

4. 未達全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應申請合併分配。

5. 同一宗土地跨佔分配線兩側，於分配線兩側各別分配。

6. 分別共有土地，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應有部份合計逾

2/3同意者，得申請單獨分配。

7. 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者，按

原有位置分配之。

8. 非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於土地交換分配時，以重劃區之公有土地優先

指配。

七、重劃分配原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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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規劃：
街廓形勢方整，雙側面道路寬度比正面道路寬
度小或與正面道路等寬時適用。

「H」字型規劃：
街廓形勢方整，雙側面道路比正面道路寬度大
或與正面道路等寬時適用。

「T」字型規劃：
街廓形勢方整，單側面道路比正面道路寬度小，
另一側面道路寬度較大或與正面道路等寬時適
用。

特殊情況規劃：
如部分既有建物採原位置保留分配，造成局部
區域形勢不整，考量該形勢不整面積能否計入
法定空地，另行規劃分配區塊。

七、重劃分配原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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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優惠

地價稅及田賦 土地增值稅

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
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
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
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
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
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
收二年。

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並視
為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
地已支付之費用，得自土
地移轉之漲價總數額中扣
除。

係指地籍測量、土地登記
、工程驗收、實地指界及
交接土地等各項工作均完
成之日。

八、參與重劃之優惠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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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範圍之選定?

答：本案開發區位於臺南市麻豆區，屬「變更高速公

路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麻豆工業區整

體開發)主要計畫」案內「擬定高速公路麻豆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麻豆工業區–麻佳路以北部分

）細部計畫」案。關於重劃區範圍選定乙事，已

在都市計畫研議修訂時納入地主意見酌予調整，

並於公展階段多次說明，故此次本案開發範圍仍

依照都市計畫規範辦理。

常見問題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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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土地如何辦理分配？方法、原則、流程為何?

答：一、重劃後之土地分配須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依第31條第1項規定，「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

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

」，並訂有調整分配方法。

二、分配流程部分，概述如下：(1)需先依公告確定之都市計畫樁

位成果計算各街廓邊長、面積；(2)分配設計，依(1)之結果，

考慮面臨路寬、街廓深度、開發模模等規劃分配區塊；(3)查

估地價，查估重劃前後地價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4)辦

理「計算負擔總計表」；(5)依前開內容辦理土地分配計算。

三、依內政部訂頒之「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土地分配完竣後尚

未簽報核定前，應邀集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召開土地分配

說明會，展示分配圖說，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以作為檢

討分配結果之參考。

常見問題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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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土地如何辦理分配？方法、原則、流程為何?

答：四、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規定，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應將分配結果公告三十日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得於公告期

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或逾期提出者

，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五、除前述二項方式外，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辦理期如有疑義或

意見隨時皆可洽市政府地政局諮詢，或以書面方式提出，市

政府除本於職權答覆外，亦會予以彙整交顧問公司參酌。

常見問題集錦


